
附件：

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（第六版）
序
号

部门
抽查项目

事项类别 检查对象 检查方式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
适用区
域

备
注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

49

县自然

资源局
（16类
16项）

测绘质量检查

定期对行政区域内测绘资质
单位的测绘质量进行监督检
查，包括：质量管理体系建

立、运行或落实情况；项目
技术文件的完整性和符合

性；项目中使用的仪器、设
备等的检定情况及其精度指
标与项目设计文件的符合

性；引用起始成果、资料的
合法性、正确性和可靠性；
相应测绘成果各项质量指标

的符合性；成果资料的完整
性和规范性；法律法规及有
关标准规定的其他内容。

一般检查事
项

测绘资质单位 实地检查
县自然资源
主管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》
第三十九条、第四十九条；

《云南省测绘条例》第四十
三条；
《云南省测绘成果管理办法

》第十条；
《测绘成果质量监督抽查管
理办法》

普遍适
用

1

50 测绘资质巡查

测绘资质条件符合情况；测
绘活动情况；测绘地理信息

统计上报情况；测绘安全生
产情况。

一般检查事

项
测绘资质单位 实地检查

县自然资源

主管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》

第四十九条；
《云南省测绘条例》第四十

三条；
《测绘资质管理办法》（自
然资办发〔2021〕43号）第

二十条。

普遍适

用
2

51
涉密测绘成果检
查

定期对行政区域内的法人或

者其他组织使用涉密测绘成
果情况进行检查。

一般检查事
项

使用涉密测绘

成果法人或其
他组织

实地核查
县自然资源
主管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》
第四十九条

普遍适
用

3

52
地理信息安全检
查

定期对行政区域内的地理信
息生产、保管、利用单位地
理信息安全进行检查。

一般检查事
项

地理信息生产
、保管、利用
单位

实地核查
县自然资源
主管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》
第四十六条

普遍适
用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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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部门
抽查项目

事项类别 检查对象 检查方式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
适用区
域

备
注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

53

县自然
资源局

（16类
16项）

矿业权人勘查开
采公示信息抽查

对矿业权人填报的上年度勘
查开采公示信息进行实地核
查。

一般检查事
项

矿业权人

实地核查
、书面检
查、网络

监测

县自然资源
主管部门

《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管
理办法》（自然资源部令第
13号）

普遍适
用

5

54
对城乡规划编制

企业的监督检查

对城乡规划（国土空间规

划）编制企业的监督检查包
括五个抽查事项：检查单位
资质证书；检查有关人员的

职称证书、注册证书、学历
证书、社会保险证明等；检
查有关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成

果及有关技术管理、质量管
理、保密管理、档案管理、
财务管理、安全管理等企业

内部管理制度的文件；检查
企业是否按规定承揽城乡规
划（国土空间规划）编制业

务；检查注册城乡规划师的
执业活动。

一般检查事

项

城乡规划（国

土空间规划）
编制单位

实地检查
、书面检

查、网络
监测

县自然资源

主管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

法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、第
六十二条；《城乡规划编制
单位资质管理办法》（自然

资源部令11号）第二十一条
。《自然资源部 人力资源社
会保障部关于印发〈注册城

乡规划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
〉和〈注册城乡规划师职业

资格考试实施办法〉的通知
》（自然资源部规〔2024〕3
号）；《注册城乡规划师职

业资格制度规定》第四章二
十二条。

普遍适

用
6

55
对土地复垦情况
的监督检查

对土地复垦义务人履行复垦
义务情况进行检查。

一般检查事
项

土地复垦义务
责任主体

书面检查

为主，遥
感影像、
卫片执法

核查为辅

县
自然资源主
管部门

《土地复垦条例》、《土地
复垦条例实施办法》

普遍适
用

7

56
对古生物化石发
掘活动和收藏单
位的检查

对古生物化石挖掘活动和收
藏单位不定期进行抽查。

一般检查事
项

发掘单位和收
藏单位

实地检查
县自然资源
主管部门

《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》第
十九条 县人民政府自然资源

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古生物
化石发掘活动的监督检查，

发现未经依法批准擅自发掘
古生物化石，或者不按照批
准的发掘方案发掘古生物化

石的，应当依法予以处理。
第二十条第二款 县人民政府
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加强

对古生物化石收藏单位的管
理和监督检查。

普遍适
用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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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部门
抽查项目

事项类别 检查对象 检查方式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
适用区
域

备
注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

57

县自然
资源局
（16类

16项）

临时用地征用、

使用情况抽查工
作

自然资源部门批复文件（含

工程名称、位置、用地规模
和耕地面积等情况）与实际
项目使用是否一致，是否存

在超占情况；临时用地面积
准确、权属无争议，地类属
实；权属文件、土地利用现

状图、勘查定界技术报告等
资料齐全；临时用地补偿是

否按照合同约定兑付；土地
复垦费用是否按规定缴纳；
涉及城市规划区内的提供规

划行政主管部门同意；占用
林地的，林业等手续是否齐
全。

一般检查事
项

临时用地申请

人或企业、单
位

现场检查

、书面检
查

县自然资源
主管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

法》第五十七条；
《云南省土地管理条例》第
三十一条；

《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贯
彻落实省人大常委会修改云

南省土地管理条例决定有关
问题的通知》（云国土资电
﹝2015﹞37号）第二条

普遍适
用

9

58
地质灾害防治单
位资质检查

对地质灾害防治单位的专业

技术人员、项目业绩真实性
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等情况

进行检查。

一般检查事
项

地质灾害防治
单位

实地核查
县自然资源
主管部门

《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管
理办法》第二十七条 省级人
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

责本行政区域内地质灾害防
治单位资质情况的监督管
理，重点对地质灾害防治单

位的专业技术人员、项目业
绩真实性、质量安全管理体
系等情况进行检查。

普遍适
用

10

59
地质勘查活动监

督检查

对地质勘查单位落实地质勘
查活动有关要求和标准规范
、地质勘查信息填报公示、

地质勘查行业内部管理和安
全生产管理等情况进行抽查
核查。

一般检查事

项
地质勘查单位

实地核查
、书面检

查

县自然资源

主管部门

《国务院关于取消一批行政
许可事项的决定》（国发〔

2017〕46号）；《国土资源
部关于取消地质勘查资质审
批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公

告》；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
于印发《地质勘查活动监督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（自然资办发﹝2021﹞
42号）

普遍适

用
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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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部门
抽查项目

事项类别 检查对象 检查方式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
适用区
域

备
注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

60

县自然

资源局
（16类
16项）

对在本省备案的
土地估价行业进
行监督检查

对土地估价专业的评估师执
业情况、土地估价机构执业
情况、土地估价行业协会履

责情况进行抽查。

一般检查事
项

土地评估机构
、土地评估专
业人员、土地

估价行业协会

书面检查
为主，实
地核查为

辅

县自然资源
主管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
法》第六章第三十九条、第

四十一条；自然资源部关于
发布《土地估价行业“双随
机、一公开”监督检查实施

细则（试行）》有关问题的
通知（自然资办发〔2019〕
39号）

普遍适
用

12

61

对采矿权人履行
矿山地质环境保

护与土地复垦义
务的情况的检查

对采矿权人履行矿山地质环

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和土地复
垦义务的情况进行“双随机
、一公开”抽查（备注：此

项检查事项已纳入矿业权人
勘查开采公示信息抽查一并

统筹开展）。

一般检查事

项

土地复垦义务

责任主体

现场检查
、书面检

查、网络
监测

县自然资源

主管部门

《土地复垦条例》；

《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
》；
《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

》；
《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
示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国土资

规〔2015〕6号）

普遍适

用
13

62
建设工程规划许

可检查

建设项目方案现场公布情

况；项目现场实施情况。

一般检查事

项

经行政许可取
得《建设工程
规划许可证》

的在建项目企
业、单位

现场检查
、书面检

查

县自然资源

主管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
法》第四十条、第五十三
条；

《云南省城乡规划条例》第
二十七条

普遍适

用
14

63 规划核实检查

建设项目方案现场公布情

况；项目现场实施情况；建
设项目测绘报告与项目现场
对比情况；是否存在违法建

设及违法建设处置情况。

一般检查事
项

工程竣工后申
请规划核实检
查的企业、单

位

现场检查
、书面检
查

县自然资源
主管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
法》第四十五条；
《云南省城乡规划条例》第

三十三条

普遍适
用

15

64 工程档案管理 城市建设工程档案检查。
一般检查事
项

建设单位
现场检查
、书面检
查

县自然资源
主管部门

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
（2019修正）第十七条、第

五十九条；
《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》
（2019修正）第三条、第六

条

普遍适
用

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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